
臺南市立楠西國民中學教職員工文康活動實施計畫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8 年 6 月 28 日校務會議通過 

一、 目的：為倡導本校教職員工多元休閒活動，維護身心健康，培養團

隊精神及鼓舞工作士氣。 

二、 依據：行政院訂頒「中央各機關學校員工文康活動實施要點」及有

關規定。 

三、 活動內容：分為藝文活動（藝文欣賞）及康樂活動（體能競賽、慶

生、聯誼、服務、休閒等）2 類。 

四、 參加對象：以本校現職教職員工參加為原則，得視活動性質邀請眷

屬及退休員工自費參加。 

五、 辦理時間：每年 11 月 30 日前以利用例假日或公餘時間為原則，但

在不影響教學及行政業務正常進行下，得利用辦公時間

舉辦。惟不得以公假登記參加或因舉辦活動任意調(停)

課，影響學生課業。 

六、 辦理方式： 

（一） 考量教職員工興趣與需求不同，同仁得自行組隊辦理各項活

動，除有特殊情形外，每組需有本校教職員工本人符合補助

者 3 人以上參與，並推選 1 人為主辦人。 

（二） 活動辦理 2 週前，由主辦人填妥活動申請表（如附件 1）及

參加人員名冊（如附件 2）會知人事、會計單位，經校長核

准後實施。 

七、 經費核銷： 

（一） 活動結束後 1 週內，由主辦人檢具原始憑證（黏貼活動實際

開支費用相關收據、發票，如附件 4）、原核准之活動申請表、

參加人員名冊及活動照片 2 張（使用附件 3 黏貼活動地點合

拍團體照片）核實報銷。 

（二） 活動補助採實支實付，每人（編制內教職員工）每年最高以

不超過新台幣 800 元為原則並以 1 次為限，由年度文康活動

預算經費項下支應，期限內未申請者視為放棄，不得再要求

個別補助或發給代金。 

八、 辦理活動注意事項： 

（一）各組人員辦理文康活動，應力求活動內容充實與豐富化，並

應考慮年齡及體能狀況。 

（二）辦理戶外性質之活動，須租借交通工具時，應簽訂安全契約

及辦理參加人員旅遊平安保險。 

（三）辦理文康休閒旅遊活動，應加強公共安全應變措施，得視行



程需要，委請合法之旅行社，訂定旅遊契約辦理，以增進旅

遊體驗與品質，並確保安全責任。 

九、 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 

十、 本計畫經校務會議通過，陳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
（附件 1） 

 

臺南市立楠西國民中學教職員工     年度文康活動申請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年    月   日 

活 動 名 稱 
 

活 動 日 期    年   月   日起至   年   月   日止共     天 

活 動 地 點 
 

參 加 人 員 

編制人員       人 

眷屬           人 

其他           人 

以上合計   人（如附參加人員名冊） 

其中合於申請補助者有    人 

活 動 內 容 

 

交通工具安排 

□遊覽車（公司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） 

□自行開車，共     輛 

□其他方式（              ） 

旅遊平安保險  

預計申請補助費用                元 

  主  辦  人   人  事  室 會   計  室    校      長 

    

 
※ 備註： 

需本校教職員工本人符合補助者 3人以上參加方得成行。 
編制內教職員工每人活動補助經費最高為 800 元。 
本活動辦理時間以例假日或公餘時間舉行為原則。 



（附件 2） 

臺南市立楠西國民中學教職員工    年度文康活動參加人員名冊 

一、活動日期： 

二、活動地點：  

 

 

 

參 

 

 

加 

 

 

人 

 

 

員 

 
 

職稱 姓名 親自簽名 備註 

   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 
 

 

  
 

 

  
 

 

    

  
 

 

  
 

 

  
 

 

  
 

 

  
 

 

  
 

 

附註：活動事前先造冊，當日請實際參加員工簽名俾辦理請款核銷。 



 

臺南市立楠西國民中學教職員工    年度文康活動成果照片 

    活動日期： 

    活動地點： 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附件 3） 



 


